宝清县2025年度城市交通

发展奖励涨价补贴资金支持出租车

电动化政策实施方案

为落实有关政策，结合宝清县（含五九七农场、八五二农场、八五三农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政策依据

1.《黑龙江省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管理办法》（黑交规[2022]21号）规定，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的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中涨价补贴的30%部分，用于支持出租车加快电动化，市县统筹用于新增或更换新能源巡游出租车、新能源巡游出租车运营；优先用于巡游出租车电动化应用及电动化基础设施建设等。五年一个政策周期不变。

2.《关于下达2021年度农村客运出租车等行业油价补贴省级统筹资金和2022年度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的通知》（黑财指（建）[2023]125号）文件。

3.《关于下达2023年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的通知》（黑财预[2023]17号）文件。

4.《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农村客运补贴、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费改税补贴资金的通知》（黑财预[2024]1号）文件。

5.《宝清县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分配方案》（双联字[2024]5号）文件。

二、资金来源

1.依黑财指（建）[2023]125号文件（2023年1月20日印发），宝清县获拨2022年补贴资金322.99万元用于兑现2021年度政策。2021年度无符合标准补贴对象，按双联字[2024]5号文件将资金结转下一年度按资金分配原则和使用方向统筹使用。

2.依黑财预[2023]17号文件（2023年2月2日印发），宝清县获拨2023年补贴资金322.99万元用于兑现2022年度政策。2022年度无符合标准补贴对象，按照宝联字[2024]1号文件，将该笔资金结转下一年度按资金分配原则和使用方向统筹使用。

3.依《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农村客运补贴、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费改税补贴资金的通知》（黑财预[2024]1号）（2023年11月18日印发）文件，宝清县获拨2024年补贴资金322.99万元用于兑现2023年度政策。

4.《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十四五”期间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省级统筹资金的通知》黑财指(建)(2024)518号文件，宝清县获拨2024年补贴资金322.99万元用于兑现2024年度政策。，已兑现一次性购置（含运营）补贴六台，运营补贴一台，巡游出租车电动化应用及基础设施建设补贴九台充电桩，共62.136195万元。

三、补贴范围

1.一次性购置（含运营）补贴范围：依据《“十四五”时期农村客运、城市交通发展工作绩效考核办法》（交办财审〔2022〕65号）要求：新增或更新巡游出租汽车中新能源车辆比例达到35%。按本县“十四五”期间达更新年限出租车727辆（经统计宝清县内拟更新556辆，五九七农场、八五二农场、八五三农场区域拟更新154辆，将交通事故产生的非正常更新因素及提前更新一年产生的更新车辆考虑在内取整计算）。以宝清县“十四五”期间共更新727的35%计算，确定宝清县“十四五”期间新增或更新的巡游出租汽车中新能源车辆为254辆，其中宝清县222辆、五九七农场、八五二农场、八五三农场区域32辆纳入补贴范围。超出台数不予补贴，按更新时间、资金拨付时间、申报顺序兑现。

2.巡游出租车电动化应用及基础设施建设补贴范围：对巡游出租车充电设施建设运营主体给予补贴，对标纳入补贴范围新能源车数量（254辆）核定，累计补贴 127个充电桩（其中县内111桩、农场区域16桩，或可提供相应数量换电服务的充换电站）超出范围不予补贴，按获得企业主体资质时间、资金拨付时间、申报顺序兑现。

    四、补贴标准
根据补贴对象、资金额度、补贴范围确定标准如下：

（一）一次性购置（含运营）补贴。①补贴标准：“十四五”期间新增或更新为新能源巡游出租车，每台一次性补贴4.446677万元。一个巡游出租车经营权只享受一次补贴资金。②政策周期：自2025年1月1日以来，本方案出台前，已更新成为新能源巡游出租车的经营者享受有关政策。③车辆标准：新能源电动车轴距应在 2650mm以上，续航里程400公里以上，需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④获取要求：补贴对象获得补贴后，不得变更车辆用途（经有关部门确定为因不可抗力或交通事故车辆不能继续使用的除外）。自更新之日起（以《道路运输证》发证日期起算）享受交通发展奖励资金补贴政策,不再享有费改税补贴政策。

（二）电动化应用及基础设施建设补贴。①补贴标准：每个新能源电动车充电桩，一次性补贴3.811437万元，单枪输出功率 60 千瓦以上；充换电站按充电桩补贴标准及技术参数折算。②政策周期：自2025年1月1日以来，本方案出台前，已具备充电基础设施补贴对象标准要求的主体享受有关政策。

五、申报要求

1、一次性购置（含运营）补贴。2026年1月10日前，符合条件的经营者通过所在公司提交申报材料，申请上年度一次性购置（含运营）补贴。县交通运输局审核并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后，向县财政局申请资金，经政府同意拨付资金至县交通运输局，指导申报企业发放。

补贴对象要求：“十四五”期间，将巡游出租车更新为纯电动车并依法已取得巡游出租车道路运输经营资质的经营者。

申报材料要求：1.《道路运输证》原件、复印件；2.《市场登记证书》复印件；3.《机动车行驶证》原件、复印件；4.《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复印件；5.申请人身份证件原件、复印件；6.一类账户银行卡复印件；

2、巡游出租车电动化应用及基础设施建设一次性补贴。由充电设施投资建设运营方申请领取，符合条件的主体提交申报材料。县交通运输局审核并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后，向县财政局申请资金，经政府同意拨付资金至县交通运输局，由相关部门组织、指导申报企业领取。

补贴对象要求：1.依法完成企业备案或市场主体登记；2.依法获得电力企业购电资格；3.专门或优先为出租车充（换）电；4.连续为新能源出租车提供服务三个月以上；5.基础设施建设符合技术标准；

申报材料要求：1.企业备案或《市场登记证书》原件、复印件；2.企业《法人证书》原件、复印件；3.第三方《充电桩检测证书》或报告原件、复印件；4.《电力部门用电合同》原件、复印件；5.为新能源出租车提供充电服务记录原件、复印件；6.企业银行账户信息（加盖印鉴）；

六、工作要求

1、本方案资金额度和标准及相关内容，根据国家、省补贴政策、年度指标文件要求对应调整。资金管理和使用遵循“科学规范、突出重点、绩效优先、公开透明”原则，确保资金使用规范、高效、安全。

2、资金按照《黑龙江省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管理办法》及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使用。剩余补贴资金，由财政部门依法管理，结转、统筹使用。
3、推行公开公示制度，政策文件、制度、资金分配结果等信息向社会公开，主动接受监督。

4、享受政策的企业（经营者、申报人）应建立健全规范、完整资金申报台账，装订成册存档并向相关部门备案（含电子数据）。对申报档案不规范、不齐备的企业（经营者、申报人）限期整改。未报或未按期报送申报档案，视为自动放弃享受政策权利。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或冒领的，由有关机关依法追回补贴资金，列入失信名单，取消资格，追究法律责任。

5、申报公示期间，依申报人（含利害关系人）申请可视情暂缓相应程序，相关方应通过自主协商或司法裁决途径解决问题。因申报人原因，造成补贴资金无法发放的，由申报人承担法律后果和经济损失。

6、如遇政策资金不足，则按“先报先得”原则，以符合申领条件主体申报顺序补贴，直至资金用尽为止。

7、本方案适用于“十四五”期间双鸭山宝清县（含五九七农场、八五二农场、八五三农场）。如遇国家政策或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政策调整，适时修正、修订。
宝清县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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